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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衛生行政 

科 目：衛生法規與倫理 

魯葦老師 

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在制定和實施菸草控制方面的公共衛生政策時，各締約

方應根據國家法律採取行動，為防止這些政策受菸草業的商業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響，主要具

體倫理規範作法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教菸防法有提醒為依據 FCTC內容制定 

《使用學說》菸防法之菸品管理 

《命中特區》p59.~p60. 

【擬答】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各締約方在制定和實施菸草控制方面的公共

衛生政策時，應遵循以下主要具體倫理規範做法： 

避免利益衝突：確保參與政策制定和執行的人員和機構不存在與菸草業有利益衝突的情況，

例如通過披露利益衝突，限制官員與菸草業的聯繫等方式。 

透明度和公開：保持政策制定過程的透明度和公開性，使公眾和利益相關者能夠了解政策的

制定背景、過程和影響。 

科學證據為依據：基於可靠的科學證據和衛生數據制定政策，避免受到菸草業研究或利益集

團的影響。 

保護公共利益：確保菸草控制政策的設計和實施是基於最大程度地保護公共健康利益，而非

菸草業的經濟利益。 

廣泛禁止菸草廣告：締約方應限制或完全禁止菸草產品的宣傳和促銷，以減少對公眾健康

的不良影響。 

提高價格和稅收：通過課徵高額稅收和價格調整，鼓勵人們減少菸草消費，同時增加政府

收入。 

健康警告標籤：要求在菸草製品包裝上印製健康警告標籤，以提醒消費者有關菸草使用的

健康風險。 

避免被動菸草暴露：除了其他菸草控制戰略外，採取措施以防止人們接觸被動菸草煙霧。 

以上規範和做法旨在防止菸草業對公共衛生政策的干擾和影響，確保政策能夠有效地減少吸

煙率和相關健康風險，保護公眾健康，並確保菸草控制政策不受菸草業的商業和其他既得利益

的影響。 

 

二、病人自主權利法中有關意願人、醫療委任代理人的定義為何？又，意願人為其預立所應符合之

積極要件，及消極規範為何？醫療委任代理人之積極及消極要件、及權限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考前叮嚀與題庫班不斷提醒此法規重要性 

《使用學說》病主法 

《命中特區》p321. 

【擬答】 

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 3條 

意願人：指以書面方式為預立醫療決定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指接受意願人書面委任，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

意願人表達意願之人。 

第 8 條 

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為預立醫療決定，並得隨時以書面撤回或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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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預立醫療決定應包括意願人於第十四條特定臨床條件時，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或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 

預立醫療決定之內容、範圍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意願人為預立醫療決定，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經醫療機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並經其於預立醫療決定上核章證明。 

二、經公證人公證或有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 

三、經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 

意願人、二親等內之親屬至少一人及醫療委任代理人應參與前項第一款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經意願人同意之親屬亦得參與。但二親等內之親屬死亡、失蹤或具特殊事由時，得不參與。 

第一項第一款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有事實足認意願人具心智缺陷或非出於

自願者，不得為核章證明。 

意願人之醫療委任代理人、主責照護醫療團隊成員及第十條第二項各款之人不得為第一項

第二款之見證人。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其資格、應組成之諮商團隊成員與條件、程序及其他應

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

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三、根據我國醫療法之規範，何謂醫療廣告？以及該法針對醫療廣告之內容與方式限制為何？（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醫療廣告為醫療法的重點主題之一 

《使用學說》醫療法之醫療廣告 

《命中特區》p250.~p251. 

【擬答】 

醫療法 

第 84條 

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 

第 85條 

醫療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醫療機構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 

二、醫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歷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 

三、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醫院、診所字樣。 

四、診療科別及診療時間。 

五、開業、歇業、停業、復業、遷移及其年、月、日。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 

利用廣播、電視之醫療廣告，在前項內容範圍內，得以口語化方式為之。但應先經所在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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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醫療機構以網際網路提供之資訊，除有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各款所定情形外，不受第一項所

定內容範圍之限制，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86條 

醫療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 

二、利用出售或贈與醫療刊物為宣傳。 

三、以公開祖傳秘方或公開答問為宣傳。 

四、摘錄醫學刊物內容為宣傳。 

五、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 

六、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聯合或並排為宣傳。 

七、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 

第 87條 

廣告內容暗示或影射醫療業務者，視為醫療廣告。 

醫學新知或研究報告之發表、病人衛生教育、學術性刊物，未涉及招徠醫療業務者，不視為

醫療廣告。 

 
 

四、「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於 2024 年 1 月 3 日公布施行，賦予我國推動營養及健康飲食促

進之法源依據，該法主要內容區分那四大面向？（2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此題為新制訂之時事考題,可從健康飲食與營養的觀點思考,制定政策之各種面向 

《使用學說》為國健署有關營養與健康飲食相關的概念 

《命中特區》考前須瀏覽國健署網頁方能掌握 

【擬答】 

「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共計 6 章節 26條，分為四大面向： 

完備行政支持系統：明定各級主管機關之職責及分權，專責單位或人員於社區辦理營養及健

康飲食促進工作，於社區導入營養教育；邀集民間團體、專家學者、食品業者及農產業者代

表召開營養諮詢會；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辦理有關營養及健康

飲食之促進及衛教宣導工作。 

確保健康飲食：完備營養調查等基礎資料及研究，訂定人民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將營

養問題納入社會救助補助計畫，以及鼓勵添加特定營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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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健康飲食支持環境：輔導研發健康飲食及以在地農產品為主原料之食品；營養及健康飲

食教育納入相關人員之在職訓練或繼續教育課程；推動健康採購；獎勵建置健康飲食環境。 

推動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鼓勵辦理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列入機關

（構）、學校、幼兒園、民間機構或法人之輔導項目；禁止傳播不實之營養及健康飲食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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